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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因調查權行使而聲請

「機關爭議」？
――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相關見解的討論 

吳信華 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問題之提出 
憲法法庭於民國 113年 10月 25日作

成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下稱「本判

決」），本案即「國會改革法案」，涉

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下稱「立職

法」）相關修正條文的合憲性。其緣由

即立法院於113年5月28日通過立職法諸

多條文的修正，總統於同年6月24日公

布，然四分之一立法委員、行政院、總

統、及監察院認相關條文係屬違憲、1而

於同年6月26日起分就此一法律之相關

修正條文聲請釋憲。2 
本案不僅實體面爭議甚多，即令程

序面所涉問題亦廣，尚無法僅以本文為

全盤性的探究。於此所聚焦討論之重點

為：本案於聲請釋憲時先有引發討論，

即行政院等機關於此所聲請之訴訟類型

係「法規範憲法審查」（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47條）抑或「機

關爭議」（憲訴法第65條）？3就此答案

應明確為「法規範憲法審查」，4然而本

判決於理由中，復另就立法院「調查

權」之行使、論及如有關機關在一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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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與之發生爭議者，立法院得「依法

聲請機關爭議之判決」。憲法法庭此等

論述是否合宜，又復涉及何種問題，本

文即以憲法訴訟之法理及憲訴法之規定

予以分析。  

判決理由與爭點 
本案事實已如前述，於整體釋憲的

程序上，大法官對各聲請人所聲請之條

文若干部分有予受理、若干部分則否；5

至實體上於判決中有對立職法諸多條文

宣告違憲。6其中最具爭議者厥為「調查

權」之部分（第45條以下），相關審查

的論述係於段碼 203以下。而關於本文

所述主軸，大法官另論及於涉及調查權

行使之一定情狀下，立法院有可能聲請

「機關爭議」之判決。對此大法官先於

「2.立法院調查權得調查事項之範圍及

其 界 限 」 （ 段 碼 209 ） 中 有 論 及 ：

「……此類立法院與其他憲法機關或國

家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所生爭議，

性質上乃屬憲法爭議，自應由發生爭議

之相關機關循合理之政治途徑協商解決

之，其仍未果者，則應由擬行使立法院

調查權之立法院，依法循憲法訴訟途

徑，聲請憲法法庭審理解決之。掌有立

法權之立法院尚不得立法自我授權其調

查權行使之優越性，要求反對其調查權

行使之其他憲法機關或國家機關應主動

起訴排除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段

碼 216）惟此係近似總論性的說明，就

真正之具體事項產生機關爭議之聲請釋

憲者為段碼224與259，其內容分別為：  

—段碼 224：「立法院於合於相關憲法

意旨之前提下，其文件、資料調取權

之行使，如同立法委員行使質詢權以

取得問政資訊般，亦應受到相同之限

制，亦即凡立法院所欲調取之文件、

資料等，屬行政特權領域得不對外公

開者、其內容涉及第三人受憲法保障

之基本權範圍，且應優先於立法院資

訊取得權而受保護者、涉及國家安

全、國防軍事、兩岸外交領域之國家

機密事項，或文件資料掌有機關就該

等文件資料，依法或依契約負有保密

義務者，立法院或其委員會，包括調

查委員會，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或請

求提供資料，即應受到一定限制（本

判決理由第 103段至第 105段理由參

照）。於上述情形下，被要求提供資

料或被調取公文文件之機關，於提供

充分理由說明後，自得一部或全部不

予提供。立法院與有關機關就此發生

權限爭議時，除由立法院與有關機關

所屬最高國家機關協商解決，或依憲

法相關途徑處理外，立法院自得於協

商未果時，依法向本庭聲請為機關爭

議之判決。」  
本段說明之脈絡為：立法院行使調

查權而有文件資料調取權，然此亦受相

當限制（行政特權或國家機密等），被

要求提供資料之機關於有正當理由下可

不予提供。然如立法院與之就此發生權

限爭議者，於協商（或依其他憲法途

徑）解決未果時，立法院得向憲法法庭

聲請為機關爭議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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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見段碼16以下之相關說明。 
6 此見本判決之裁判主文即可知悉，不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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